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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供 应 商 承 诺 书

致：北京东方广场有限公司
我公司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规定，郑重承诺：

一、廉 洁 诚 信 承 诺

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，我方（承诺方）自愿参与北京东方广场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东方广场”）组织的商业往来活动中，加强有关人员廉洁从业管理，恪守商业道德，从源头预防和遏制违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发生，特作出以下郑重承诺：
1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坚持诚实守信原则，恪守商业道德，规范商务人员廉洁从业行为。
2、不伙同他人串标、围标或非法排挤竞争对手，不在商业活动中提供虚假资料，损害贵方合法权益。
3、不为贵方工作人员、代理人或其亲属行贿、送礼、提供回扣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贵重物品、报销个人费用或提供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。
4、不为贵方工作人员、代理人或其亲属安排有可能影响公平、公正交易的宴请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。
5、不为贵方工作人员、代理人或其亲属投资入股、个人借款或买卖股票、债券等提供方便。
6、不为贵方工作人员、代理人或其亲属购买或装修住房、婚丧嫁娶、配偶子女上学或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出境、旅游等提供方便。
7、不违反规定为贵方工作人员、代理人或其亲属在我方相关企业挂名兼职、合伙经营、介绍承揽业务等提供方便，严格遵守法律关于禁止领导人员亲属、离职退休人员利用资源谋利的相关规定；我方承诺贵方离职人员在我方任职，将在第一时间告知贵方，并严格执行贵方相关内控制度。
8、不利用非法手段向贵方工作人员、代理人或其亲属打探有关涉及贵方的商业秘密、业务渠道等。
9、贵方对涉嫌不廉洁的商业行为进行调查时，我方有配合提供证据、作证的义务。
10、未经贵方同意，我方不向任何新闻媒体、第三人述及有关贵方工作人员恪守商业道德方面的评价、信息。
我方自愿接受社会及贵方监督，如有违反约定，承诺及时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处分处理，并限期整改；如导致贵方工作人员受到纪律处分、组织处理或构成违法犯罪的，愿意按照双方约定列入永久禁入东方广场市场黑名单；给贵方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的，同意解除、终止双方尚未履行完毕的业务合同，暂停结算合同未支付款项，赔偿贵方遭受的经济损失，并列入永久禁入东方广场黑名单。

二、信 用 承 诺

我公司  □存在 / □不存在 以下情况（以下所有框内都需要标记，不存在的打×，存在的情况打√并附详细信息在表格中）：
□经查询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”网站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
□经查询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），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；
经查询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（http://wenshu.court.gov.cn），存在行贿犯罪记录；
经查询“天眼查”（http://m.tianyancha.com），法定代表人和主要人员在东方广场库内存在关联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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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被列入联合国综合清单（UN Security Council Consolidated List）、中国不可靠实体清单、中国出口管控名单、反制措施清单、美国特别指定国民清单（SDN List）、实体清单(Entity List)、英国制裁清单(UK Sanctions List)、欧盟综合金融制裁清单（EU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anctions List）、世界银行制裁清单等以及不时调整的其他限制清单，或者被列入这些清单的实体或个人所有或运营。
我公司郑重承诺：上述信息真实准确，不存在为规避贵公司有关要求采取的变通行为，无条件接收和配合贵公司的有关机构进行的与上述内容相关的资质、条件的审计。当相关信息发生变更时将及时主动办理更新手续。上述信息如有虚假我公司将承担相关责任，并按照贵公司相关管理规定接受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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